T S R AT R T
114% B # 3 %4275

S LR ERE LR ALY
EF NI X z (w92 44a)

4o
— N
I}
— N

FPEAEGUELELARET R AR LT
R %
AL AT (BRERLLE GLEEL) B EX 53
B2 2 ARI142107 149 -
AR M
LU
B S X g AT 2% 0 TR R R $
MHEEAFAEFERIN ORI FEARZLILER
BEE3 R R2b % MERETEA b ra i, &
FACTARLIZELY 120 1TR30A X % 8 4 7 R4
TEOTEAAP AT BF I B2 HEEE DL cF R
ZRBRF G S AN R RBERET R F3T5 > AN
B b o MRS EE AR T E RO B AaEE R
BAZALE 22 Erd L2 EF > FR2E s S EETe
BERRZSOTEF2R R B T L X B30 &
FeWEECEFTIEREL - F D R (F) 2
WM R Aié%ﬁ”@ﬁy“@ﬁhﬁﬁ?%i
BIOWRE R EALG Y 23

AR FFLLE #\,a%%oma‘
_E/iu[}oj)‘ %V% ’?ﬁ‘%ﬂ ”5‘; =



i

~
|

1iFe JRE 2 P EE X BT 2 TE F IR G
HoooB D - B ('#)_L?%Fﬁéﬁ’ﬁﬁﬁﬁfﬁ'%i’\“‘ﬁ’
AT E P EBGENE 55 TR e iFE &
BoRATEALHAR QR ARY o2 B HY K (F) A
BN ET AT LR BTG SN B &
FApM o T g 2 o EZ QA TR A BHERH
AR VT 30 f Z_ o % 7 EARE

.
;
T2 pF > 2272/ FFY
?LL‘FF ERER X L%‘g‘
@ B g

-&m?2%&;%%&%%&%¥UE~ﬁbﬁ‘ké”ﬁwi%l

B S2EAN G

REE AL R T B2 papen [$R74 9 s s

CEFRERESIORUE R LR 2 RFEL L (R AREF15D

217 ) ]

) XEREAZXE A
XX Y ARELR W%ﬂ%fﬂmﬁlﬂmBﬂu?%x
i%ﬁ’mwiu@ﬂﬁﬁia&ﬁwiﬁiuhﬂgm
PEF G ARIAEREST F2ATHEL 7 £ (L Am¥
%233229% ) o i—&ﬁ4x%‘%’_%§’ii—éf%a £ T 0
AR BB RE s TRFE L Lo H3M]]138E P
fﬁwm%ﬁﬁwzw«%ﬁywﬁﬂz%aw FUE 0 Ak
1B Zqpisw A BEfE o mx%’ﬁ‘fﬁ"‘ri%hﬁxl

THFFOMBERTT EBRRE > FRS LT PFE
P2 XT R AMOREFE L G FE RGBT
%éggkﬁlﬁ,zghﬁﬁ%&gﬁﬁoﬁiﬁ4
2127 25p Azdh £ #%%ﬁ’wfﬁiéﬁiﬁ‘

LFEH R 0 ARONEEEE S DI EHFRLS B RE
AFE o ¥y A e n]]13E8Y P B % IF 0 B
Qﬁ&»?i@%ﬁx’ﬁ%ﬁﬁ%ﬁ@iiﬁi

» w3 )1} CRH o AT kR R R 49 AR



D E GRS
BRFEET TP ER

LR AT
o REAQR BTG EP LA

—\
a2

AL G S
‘?%&*%f’\:‘i’llélﬁf)gbé% gz B
Rtk E o T pll4E4Y 423 5 0 3tAb € €3
gﬁi $’Lfﬁﬂﬁﬁ€%%41@
FE s R PR R A T 4R A

;‘F'v\?ﬁﬁ*a/‘?‘ AL S w R o AR
3
T

=~k
N
P A
o

W

el

I

i

&

-\

—\

B
et

NEUCRE
T~

r

I
BEDFE R

5Y.

A ks
T eI

*ZL ;\y:} 4o

N
Pty

“N
{

BEALESRAESE > W1I3E62 21 B
Lo KT LR E 2 A ET R 47%'»“%2
e 31137102 1p &2 %

54T

M S
AR
A |
puts]
>~
(w
E-S I
AE
[N

= A A m\a,‘%‘ gﬁ: W

I
B.x
\\Q‘-ﬁ_ J,E:-’\‘

m?{v

(:;ub

;o
‘A,

o s

DO
I

M.
\+
[}

[N I G
V.
5
=
o
@
:}5\
\ =
S, f;‘}
>
%
&~
IR
__.‘
?
o
&
e o
\\'Q:r
>
~
=
‘—-\

A
g—;—&@"%ré-y
”‘5‘»\0
AR TR
e Hw EY L TEF R ABCREASK > P KT TR
B A s AR EEF P S sd 5o RIRA)10E > X
A1124 & ¢ Npks Mt K b AR AR Ao
%i“A%@ﬂmﬁM%’%%’ff*ﬂﬁwﬁrﬁ@
W%ﬁ?@k%ﬁ XA R HRT £ AAERN F
,Tf;'f’ qf»&&ﬂ*’*ﬁ&#ﬁmrﬁﬁ s A
#E’—T—-i%ﬂ o oF o W R A g Ea S

N S
s
A H® O~

St
S
R

\

o

REEFL O XX B A AR BRAEH O E A2
B RRERBRAE R BATXLE AT T X



ZH At e T3 OB ,ﬁgpaig&T?&,%%wﬁg
XEE AR SR o

(4) RXBEAXGTHFREZEA Prat XLXEA]FIFR
EJA - AD IR ¥ = md 5o RIRTH3E > 1138
B B XX R AMEREAFXLEA LT D
o1 ivfge s P HpBe B RL R VIR 5
EAVE

(5) £4 % A~ 4B MEOOM » 2 AFTAD Mk 0 S A%
THREANMEAES L R - R b RX R A AT XX
BAGARRE S A rfnpt > T XL E A APl oz
BEA-F 0 BFRAE AL ORI RIEREPRAE
REFA P RLIAFIREF A A B U FRELL R
LB A ARGA R o R ET R A X B S
:ig%’_& o

(6) XX BEAFELRAEIIR > A A TATAD ATEHETE > BHRP D
W FRAOER 2R T EALB > AP ORTEAZLE

—F LT RAEELAR RS RERBEILE A o
(7)) REXEAARRELR > AVAALZZXE A > A A7 %
TR AARMRIRAY o H G B E R
(8) ¥ & ¥ A WWmMEI9L > »110£37 d Zpdt 2 d Aot

ded B gk o 1285 B Y B Rge -

T ARIRTFUE L Y ST
ARFHMLEE A E TR SARE AL R X R A
BN I S B RN P R BEEEE S S S
o gs AT LR FARIRESGIIE A > T2
B ERA BET AN AR PR EHEEN G A
B AT 4 (AARAEL) " FAXTEAPHLE
A AAF  RE G FREBE R I FIRL E A E
o PXLFEZREETFAL R TR P
M ERT MBI LKA VRS XL E LS
CAIAERZEA > B R A FEREP w7 @ d 1R BAD

£mA



LFEA O RARESTEAFEANT > LR R AR
Biv A w i;,ﬂ&éﬁﬁ%£$ﬁ4&b$££ﬁw%
BRI FEEGEE » REHEELE XY 2 AR EXX

Ao REBGARG R LY AR E BT EF S fii
BRIP TR LT LR T8 3T

E
£
T mpEERESOTHE BT Oy

a E=EY B 114 & 7 ! 31 2
FE Y- 2 F I

bR R AR o

oA et o B PR T EE 100 P A DA R > &

Byt g ATE 1,500 o

4 2= EY & 114

oS
g
P

31 2

e
o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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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42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10月14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之生母乙因身心狀況不穩定，對於受安置人有不當管教之情形，致受安置人無法受到良好照顧且有受暴之風險，影響受安置人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故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月12日17時30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乙之親職功能、教養能力及家庭照顧資源尚待評估，後續相關處遇尚在進行中，現階段受安置人不適宜返家，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健全成長之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5至21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年4歲，經聲請人於112年1月12日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4年7月14日等情，有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17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29頁）。受安置人受安置後，生活作息穩定，在用餐、早療課程或做其他事務時容易分心，其於113年年中時，親屬探視後返回安置處所途中容易哭鬧、抗拒，經社工與乙安撫後尚能緩解。而受安置人就學後情緒較過往穩定許多，親屬探視前不會過度亢奮，探視結束後雖有時會不捨乙及受安置人繼父離開而有情緒，然經乙與社工安撫後情緒能夠恢復平穩，不會抗拒返回安置處所。受安置人於112年12月25日起接受早療課程，經醫師評估受安置人發展確有進步，然仍於遲緩標準，仍需持續接受早療課程提升發展。另受安置人已於113年8月1日入學幼兒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適應狀況佳，能夠配合幼兒園之生活安排，對於就學亦喜歡且期待，人際互動狀況炁佳滿能夠穩定與其他學童互動，惟生活規範與界線仍需提醒與練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後語言表達與情緒穩定能力有明顯提升。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42歲，過往有長期之毒品使用史，且有被害妄想及幻聽幻覺之況，114年5月乙已完成連續三個月進行毒品尿液檢驗之約定，並自114年4月起至今乙於社會會談、進行親子諮商、親子會面之觀察，乙能夠逐步配合聲請人之處遇與調整，觀察其身心狀況亦無明顯之精神症狀干擾，能夠穩定與社工或諮商師進行討論、思考、回應。乙為提供受安置人更好地照顧安排，於113年6月21日與第四任丈夫結婚，然近期乙覺察第四任丈夫生活背景複雜，擔心恐影響未來受安置人之照顧，後乙擬於113年10月1日與第四任丈夫離婚，惟乙後續仍決定不離婚，並表達希冀與第四任丈夫共同照顧受安置人，且現兩人共同在外租屋。114年4月24日社工與乙會談時，社工正面回饋乙已完成毒品檢驗，後續意願亦重新安排親職教育，乙亦表示願意配合聲請人處遇方向，期望能與社工合作，早日攜受安置人返家。
　 2、其餘家屬情況：
 （1）乙第四任丈夫即受安置人繼父現年45歲，目前從事電梯裝修工人，先前因施用、販賣二級毒品入獄服刑10餘年，並於112年年中出獄，現與乙共同居住於樹林區租屋處。
 （2）受安置人曾祖母現年81歲，喪偶，且領有中度心智功能障礙，經醫師診斷罹患輕度失智，長期於林口長庚社經內科就診，且穩定就醫、服藥，其失智症狀較屬短期記憶力缺損，其餘功能皆尚存在，尚具生活自理能力。
 （3）受安置人外祖父現年61歲，已與受安置人外祖母離婚，目前從事裝潢工作，受安置人外祖父雖表達關心受安置人之意，但無法協助照顧，然乙在生育受安置人期間，皆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付乙月子餐錢，近期乙重整牙齒費用亦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應。
 （4）受安置人大舅舅現年33歲，目前無業；受安置人小舅舅現年31歲，先前因販賣第三級毒品入獄服刑約3年，於113年5月間出獄，據受安置人外祖父表示受安置人小舅舅自出獄後工作穩定，目前與其配偶已遷出原生家庭，另租套房生活。
 （5）受安置人大姑婆現年60歲，居住於新北市淡水區，經查受安置人外曾祖母受暴一案，皆由受安置人大姑處理，受安置人外祖父鮮少介入協助，另受安置人大姑婆雖關心受安置人一事，但因受安置人姑丈公討厭小孩，無法協助照顧受安置人，且乙認為是因受安置人大姑婆通報致使受安置人遭安置，兩人關係不佳且乙排斥受安置人大姑婆接觸受安置人。
 （6）受安置人阿姨現年39歲，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離婚目前獨立扶養約8歲之受安置人表哥，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一事，但因獨立照顧表哥，無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7）受安置人生父現年45歲，未認領受安置人，據親屬表示受安置人生父入獄服刑中，其有槍砲彈藥、詐欺等前科。
 （8）另受安置人姊姊現年19歲，於110年3月由法院裁定由其外祖母單獨監護，於112年5月結婚另組家庭。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年僅4歲，經本院通知社工偕同受安置人到院觀察受安置人目前情狀顯示略以：受安置人身體狀況良好，能與他人互動，但因容易被玩具吸引注意力，所以無法專心回答問題，但語言表達能力無礙，行為活潑等情，有本院調查筆錄可查（見本院限閱卷），可見受安置人目前安置狀況良好，然其經評估有發展遲緩議題，且因受安置人年幼，日常生活及三餐飲食亦仍需人專心照料，考量乙身心狀況仍待穩定，親職功能與教養能力尚需提升，而受安置人生父未認領受安置人，其原生家庭親屬目前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發展所需，足認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按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子芙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42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

    個月至民國114年10月14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之生母乙因身心狀況不穩定，對

    於受安置人有不當管教之情形，致受安置人無法受到良好照

    顧且有受暴之風險，影響受安置人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故

    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月12日17時30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

    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乙

    之親職功能、教養能力及家庭照顧資源尚待評估，後續相關

    處遇尚在進行中，現階段受安置人不適宜返家，為維護受安

    置人之人身安全及健全成長之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

    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

    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

    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

    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

    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

    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

    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

    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5至

    21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年4歲，經聲請人於112年1月12日予以緊急安

      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4年7月14

      日等情，有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17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

      第23至29頁）。受安置人受安置後，生活作息穩定，在用

      餐、早療課程或做其他事務時容易分心，其於113年年中

      時，親屬探視後返回安置處所途中容易哭鬧、抗拒，經社

      工與乙安撫後尚能緩解。而受安置人就學後情緒較過往穩

      定許多，親屬探視前不會過度亢奮，探視結束後雖有時會

      不捨乙及受安置人繼父離開而有情緒，然經乙與社工安撫

      後情緒能夠恢復平穩，不會抗拒返回安置處所。受安置人

      於112年12月25日起接受早療課程，經醫師評估受安置人

      發展確有進步，然仍於遲緩標準，仍需持續接受早療課程

      提升發展。另受安置人已於113年8月1日入學幼兒園，觀

      察受安置人入學適應狀況佳，能夠配合幼兒園之生活安排

      ，對於就學亦喜歡且期待，人際互動狀況炁佳滿能夠穩定

      與其他學童互動，惟生活規範與界線仍需提醒與練習，觀

      察受安置人入學後語言表達與情緒穩定能力有明顯提升。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42歲，過往有長期之毒品使用史，且有被害妄想及

      幻聽幻覺之況，114年5月乙已完成連續三個月進行毒品尿

      液檢驗之約定，並自114年4月起至今乙於社會會談、進行

      親子諮商、親子會面之觀察，乙能夠逐步配合聲請人之處

      遇與調整，觀察其身心狀況亦無明顯之精神症狀干擾，能

      夠穩定與社工或諮商師進行討論、思考、回應。乙為提供

      受安置人更好地照顧安排，於113年6月21日與第四任丈夫

      結婚，然近期乙覺察第四任丈夫生活背景複雜，擔心恐影

      響未來受安置人之照顧，後乙擬於113年10月1日與第四任

      丈夫離婚，惟乙後續仍決定不離婚，並表達希冀與第四任

      丈夫共同照顧受安置人，且現兩人共同在外租屋。114年4

      月24日社工與乙會談時，社工正面回饋乙已完成毒品檢驗

      ，後續意願亦重新安排親職教育，乙亦表示願意配合聲請

      人處遇方向，期望能與社工合作，早日攜受安置人返家。

　 2、其餘家屬情況：

 （1）乙第四任丈夫即受安置人繼父現年45歲，目前從事電梯裝

      修工人，先前因施用、販賣二級毒品入獄服刑10餘年，並

      於112年年中出獄，現與乙共同居住於樹林區租屋處。

 （2）受安置人曾祖母現年81歲，喪偶，且領有中度心智功能障

      礙，經醫師診斷罹患輕度失智，長期於林口長庚社經內科

      就診，且穩定就醫、服藥，其失智症狀較屬短期記憶力缺

      損，其餘功能皆尚存在，尚具生活自理能力。

 （3）受安置人外祖父現年61歲，已與受安置人外祖母離婚，目

      前從事裝潢工作，受安置人外祖父雖表達關心受安置人之

      意，但無法協助照顧，然乙在生育受安置人期間，皆由受

      安置人外祖父支付乙月子餐錢，近期乙重整牙齒費用亦由

      受安置人外祖父支應。

 （4）受安置人大舅舅現年33歲，目前無業；受安置人小舅舅現

      年31歲，先前因販賣第三級毒品入獄服刑約3年，於113年

      5月間出獄，據受安置人外祖父表示受安置人小舅舅自出

      獄後工作穩定，目前與其配偶已遷出原生家庭，另租套房

      生活。

 （5）受安置人大姑婆現年60歲，居住於新北市淡水區，經查受

      安置人外曾祖母受暴一案，皆由受安置人大姑處理，受安

      置人外祖父鮮少介入協助，另受安置人大姑婆雖關心受安

      置人一事，但因受安置人姑丈公討厭小孩，無法協助照顧

      受安置人，且乙認為是因受安置人大姑婆通報致使受安置

      人遭安置，兩人關係不佳且乙排斥受安置人大姑婆接觸受

      安置人。

 （6）受安置人阿姨現年39歲，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離婚目前

      獨立扶養約8歲之受安置人表哥，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

      一事，但因獨立照顧表哥，無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7）受安置人生父現年45歲，未認領受安置人，據親屬表示受

      安置人生父入獄服刑中，其有槍砲彈藥、詐欺等前科。

 （8）另受安置人姊姊現年19歲，於110年3月由法院裁定由其外

      祖母單獨監護，於112年5月結婚另組家庭。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年僅4歲，經本院通知社工偕同受安置人

    到院觀察受安置人目前情狀顯示略以：受安置人身體狀況良

    好，能與他人互動，但因容易被玩具吸引注意力，所以無法

    專心回答問題，但語言表達能力無礙，行為活潑等情，有本

    院調查筆錄可查（見本院限閱卷），可見受安置人目前安置

    狀況良好，然其經評估有發展遲緩議題，且因受安置人年幼

    ，日常生活及三餐飲食亦仍需人專心照料，考量乙身心狀況

    仍待穩定，親職功能與教養能力尚需提升，而受安置人生父

    未認領受安置人，其原生家庭親屬目前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

    安置人，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發展所需，足認受安置人現階段

    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

    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

    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

    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按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子芙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42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10月14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之生母乙因身心狀況不穩定，對於受安置人有不當管教之情形，致受安置人無法受到良好照顧且有受暴之風險，影響受安置人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故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月12日17時30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乙之親職功能、教養能力及家庭照顧資源尚待評估，後續相關處遇尚在進行中，現階段受安置人不適宜返家，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健全成長之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5至21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年4歲，經聲請人於112年1月12日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4年7月14日等情，有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17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29頁）。受安置人受安置後，生活作息穩定，在用餐、早療課程或做其他事務時容易分心，其於113年年中時，親屬探視後返回安置處所途中容易哭鬧、抗拒，經社工與乙安撫後尚能緩解。而受安置人就學後情緒較過往穩定許多，親屬探視前不會過度亢奮，探視結束後雖有時會不捨乙及受安置人繼父離開而有情緒，然經乙與社工安撫後情緒能夠恢復平穩，不會抗拒返回安置處所。受安置人於112年12月25日起接受早療課程，經醫師評估受安置人發展確有進步，然仍於遲緩標準，仍需持續接受早療課程提升發展。另受安置人已於113年8月1日入學幼兒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適應狀況佳，能夠配合幼兒園之生活安排，對於就學亦喜歡且期待，人際互動狀況炁佳滿能夠穩定與其他學童互動，惟生活規範與界線仍需提醒與練習，觀察受安置人入學後語言表達與情緒穩定能力有明顯提升。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42歲，過往有長期之毒品使用史，且有被害妄想及幻聽幻覺之況，114年5月乙已完成連續三個月進行毒品尿液檢驗之約定，並自114年4月起至今乙於社會會談、進行親子諮商、親子會面之觀察，乙能夠逐步配合聲請人之處遇與調整，觀察其身心狀況亦無明顯之精神症狀干擾，能夠穩定與社工或諮商師進行討論、思考、回應。乙為提供受安置人更好地照顧安排，於113年6月21日與第四任丈夫結婚，然近期乙覺察第四任丈夫生活背景複雜，擔心恐影響未來受安置人之照顧，後乙擬於113年10月1日與第四任丈夫離婚，惟乙後續仍決定不離婚，並表達希冀與第四任丈夫共同照顧受安置人，且現兩人共同在外租屋。114年4月24日社工與乙會談時，社工正面回饋乙已完成毒品檢驗，後續意願亦重新安排親職教育，乙亦表示願意配合聲請人處遇方向，期望能與社工合作，早日攜受安置人返家。

　 2、其餘家屬情況：

 （1）乙第四任丈夫即受安置人繼父現年45歲，目前從事電梯裝修工人，先前因施用、販賣二級毒品入獄服刑10餘年，並於112年年中出獄，現與乙共同居住於樹林區租屋處。

 （2）受安置人曾祖母現年81歲，喪偶，且領有中度心智功能障礙，經醫師診斷罹患輕度失智，長期於林口長庚社經內科就診，且穩定就醫、服藥，其失智症狀較屬短期記憶力缺損，其餘功能皆尚存在，尚具生活自理能力。

 （3）受安置人外祖父現年61歲，已與受安置人外祖母離婚，目前從事裝潢工作，受安置人外祖父雖表達關心受安置人之意，但無法協助照顧，然乙在生育受安置人期間，皆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付乙月子餐錢，近期乙重整牙齒費用亦由受安置人外祖父支應。

 （4）受安置人大舅舅現年33歲，目前無業；受安置人小舅舅現年31歲，先前因販賣第三級毒品入獄服刑約3年，於113年5月間出獄，據受安置人外祖父表示受安置人小舅舅自出獄後工作穩定，目前與其配偶已遷出原生家庭，另租套房生活。

 （5）受安置人大姑婆現年60歲，居住於新北市淡水區，經查受安置人外曾祖母受暴一案，皆由受安置人大姑處理，受安置人外祖父鮮少介入協助，另受安置人大姑婆雖關心受安置人一事，但因受安置人姑丈公討厭小孩，無法協助照顧受安置人，且乙認為是因受安置人大姑婆通報致使受安置人遭安置，兩人關係不佳且乙排斥受安置人大姑婆接觸受安置人。

 （6）受安置人阿姨現年39歲，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離婚目前獨立扶養約8歲之受安置人表哥，主動關心受安置人安置一事，但因獨立照顧表哥，無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

 （7）受安置人生父現年45歲，未認領受安置人，據親屬表示受安置人生父入獄服刑中，其有槍砲彈藥、詐欺等前科。

 （8）另受安置人姊姊現年19歲，於110年3月由法院裁定由其外祖母單獨監護，於112年5月結婚另組家庭。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年僅4歲，經本院通知社工偕同受安置人到院觀察受安置人目前情狀顯示略以：受安置人身體狀況良好，能與他人互動，但因容易被玩具吸引注意力，所以無法專心回答問題，但語言表達能力無礙，行為活潑等情，有本院調查筆錄可查（見本院限閱卷），可見受安置人目前安置狀況良好，然其經評估有發展遲緩議題，且因受安置人年幼，日常生活及三餐飲食亦仍需人專心照料，考量乙身心狀況仍待穩定，親職功能與教養能力尚需提升，而受安置人生父未認領受安置人，其原生家庭親屬目前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無法提供受安置人發展所需，足認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按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子芙



